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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章刑罚消灭制度

★赦免

★时效



一、时效

刑法中的时效分为追诉时效和行刑时效。

追诉时效是指按照刑法的规定追究犯罪分 子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。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已经超过
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期限的，不 再追究其刑事责任；如果已经被追究了刑事责任，该案件应当予
以撤销。
行刑时效是指 按照法律的规定对犯罪人执行刑罚的有效期限。犯罪分子被判处的刑罚如果已经超
过法律所规定的执行期限，则所判决的刑罚不再执行。
在我国刑法中，只规定了追诉时效制度，而对行刑时效未作规定。

在刑法中规定追诉时效具有重要的意义：
第一，追诉时效的规定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。
第二，追诉时效的规定有利于打击现行犯罪活动。
第三，追诉时效的规定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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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诉
期限

我国 《刑法》第８７条根据各种犯

罪法定刑的轻重，分别规定了或长或

短的追诉时效 期限：

（１）法定最高刑为不满５年有期徒

刑的，追诉时效的期限为５年；

（２）法定最高 刑为５年以上不满

１０年有期徒刑的，追诉时效的期限

为１０年；

（３）法定最高刑为１０年 以上有

期徒刑的，追诉时效的期限为１５年

；

（４）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、死刑

的，追诉 时效的期限为２０年。如

果２０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，报请

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，仍然可以追

诉。

时效
延长

在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立

案侦查或者在人 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，逃

避侦查或者审判的，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。

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，人民法院、

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应当 立案而不予立

案的，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。

时
效
中
断

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，前罪追诉

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 计算。

在追诉期限内又犯罪的情况下，前罪

的追诉时效从犯后罪之日起重新起算，

已经过去的时间不计算在新的追诉时

效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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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赦免

赦免包括大赦和特赦两种。

大赦是范围比较广泛的赦免，通常称之为普遍的赦免， 或者称一般的赦免。大赦一般是规定某些种
类的犯罪在一定期限内不再追诉，已经追诉 的要终止；已经判处刑罚的，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，
或者将较重的刑种易科为较轻的 刑种；或者规定已经刑满释放的某些人在大赦以后撤销其前科；等
等。
大赦的特点在于， 它既赦免犯罪人的罪，也赦免犯罪人的刑，涉及的面比较宽。大赦通常在国家举
行重大 庆典时实施，或者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随时实施。

特赦是指对某类或者某个特定的犯 罪人免除其刑罚的一部或全部。
特赦的特点在于，它一般只赦免犯罪人的刑，而不赦免 犯罪人的罪。

我国在１９５４年制定实施的宪法中曾经有大赦和特赦的规定，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并没 有实行过大
赦，而只实行过特赦。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，１９８２年制定实施的宪法只规定 了特赦而没有规定
大赦，现行宪法亦是如此。所以，《刑法》第６５条、第６６条提及的赦免，仅指我国宪法所规定的
特赦。自１９５９年我国第一次实行特赦以来，到目前为止，共实行过９次特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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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赦免

１．我国的特赦不是针对个别的犯罪分子，而是以某一类或者某几类犯罪分子为特赦 的对象。
２．我国的特赦不是针对刑罚尚未开始执行的犯罪分子，而是对关押改造了一定期 限、确实改恶从
善的犯罪分子实行的。特赦释放的对象必须符合两个条件：一是关押改 造了一定的期限；二是确实
有改恶从善的表现。
３．我国的特赦不是免除犯罪分子的全部刑罚，而是只免除其刑罚执行过程中的未执 行部分，或者
酌情减轻原来判处的刑罚。
４．我国的特赦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或者国务院提出特赦建议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作
出决定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，而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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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与思考

１．怎样理解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制度？

２．我国特赦制度有哪些特点？

３．张某在１９９０年３月至１９９１年２月间，私自挪用本单位资金三万余元 （法定刑应 为不满
５年有期徒刑），至１９９８年２月案发。
问：王某的行为是否超过追诉时效？王某的 “犯罪之日”应当从何时开始计算？

４．刘某于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２日实施抢劫行为，公安机关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７日破案 （法定 最高
刑为１０年有期徒刑），但案件移送至检察院时，已是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０日，超过 １５年。
问：此案能否起诉和审判？理由是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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